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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4 年“定向培养
乡村教师计划”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县(区)教体局、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教

体办：

为做好 2024 年定向培养乡村教师工作，按照江西省教

育厅《关于报送 2024 年“定向培养乡村教师计划”培养需

求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就做好全市 2024

年定向培养乡村教师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定向培养对象

定向培养乡村教师是指培养乡镇及以下公办中小学、幼

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教师，不含县（区）中心城区学校教师。

根据安排，2024 年可实施定向培养乡村教师计划的县（区）

为南昌县、新建区、进贤县、安义县、东湖区、青山湖区、

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红谷滩区、湾

里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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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定向培养资格条件

1.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的生源必须是参加 2024 年全市统

一中考且成绩优秀的本县（区）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；

2.热爱祖国，热爱教师职业，品行良好，遵纪守法，志

愿从事乡村教育工作；

3.身体健康，按《江西省申报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办

法》体检合格；幼儿园教师还需符合《关于调整我省申请认

定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体检项目的通知》中规定的条件并通

过体检。

三、定向培养程序

1.定向培养计划申报

各县（区）参照本县（区）教育发展规划和乡村教师自

然减员等情况，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，协调编制、人社、财

政等部门，申报定向需求计划（具体申报表见附件 1），加盖

公章后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前由县（区）教育主管部门统一

报市教育局人事科。

2．定向培养计划公示

各县（区）须明确 2024 年定向招生计划信息、定向乡

村学校（幼儿园）、具体人数和服务期限要求等情况，并公

布有关定向培养乡村教师的岗位职数信息。

3.参加中考

凡有志于申报定向培养志愿的 2024 届应届初中毕业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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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参加 2024 年中考所有科目的考试。

4.填报志愿

中考结束后，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省、市教育考试院

2024 年招生计划院校填报定向培养志愿。填报定向培养乡村

教师志愿的考生必须是岗位需求县（区）的生源。

5.录取及资格审查

对报考定向培养志愿的 2024 届应届初中毕业生，中考

时原则上单独设立考场，全市统一组织评卷。录取工作由省、

市教育考试院和县（区）教育考试中心共同组织。

报考定向培养的毕业生，中考成绩须达到中考计分科目

总分的 80%，按定向学校岗位数和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

优录取。有定向学校岗位，但报考定向培养的毕业生中考成

绩未达到规定录取线的，该计划自动取消，以确保定向培养

教师的质量。

县（区）教育考试中心根据本地招生计划和考试成绩，

按 1：1.2 的比例划定预录分数线，确定预录人员名单，并

报市教育考试院备案，由县（区）教育考试中心组织预录生

进行资格审查和体格检查，资格审查和体检合格者由市教育

考试院从高分到低分提前正式预录，并向社会公示。公示无

异议后由培养院校到省教育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，录取院校

以县（区）为单位造具花名册，加盖当地县（区）政府印章

后，分别交市教育考试院、县（区）人社局和县（区）教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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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存档。

凡报考定向培养志愿，但没有被正式预录的考生，不影

响其高中阶段其他学校的录取。

6.签订协议

正式录取前必须签订《江西省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协议

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协议书》，样本见附件 3），《协议书》的签

字和盖章等工作由招生院校牵头会同县（区）教体局统一办

理。招生学校、县（区）教体局和定向生本人及其监护人在

协议书签字后，录取通知书生效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未签订

《协议书》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定向培养录取资格。《协议书》

一式三份分别由县（区）教体局、培养院校和定向生个人分

别留存。

7.培养及就业

定向师范生由省教育厅确定的培养院校进行教育培养，

实行“双导师”制度，培养“一专多能”型全科教师，根据

省教育厅有关规定实施履约管理。定向师范生如期取得毕业

证书和相应层次教师资格证，须按入学前签订的协议，由县

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安排，各县（区）不得改派。

毕业生按协议回县（区）乡镇学校（幼儿园）、特殊教

育学校任教不得少于 5 年。对不履行定向培养《协议书》规

定的，要按照《协议书》的条款承担违约责任。

四、定向培养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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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我

省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中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。各县（区）

要将定向培养乡村教师作为促进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

抓实、抓好，切实加强定向培养农村教师的组织领导，成立

由县（区）分管领导任组长，教育、编制、发改委、财政、

人社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，分工负责，统筹

安排，切实保障定向培养乡村教师工作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科学拟定计划。各县（区）要科学规划，突出培

养计划实施重点，落实定向培养工作程序。一是逐步优化乡

村教师性别结构。定向培养招收小学教师计划原则上按男性

不低于 40%的比例、幼儿园教师计划原则上按男性不低于 20%

的比例制定。各县（区）可在不降低招录条件的前提下，在

录取中对培养需求计划中的男女岗位进行适当调整，逐步优

化乡村教师性别结构。二是逐步优化乡村教师学科结构。各

县（区）在定向培养计划中要加大对紧缺学科教师的培养力

度，倾斜安排培养计划，加强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、信息技术、

道德与法治等学科教师配备，优化教师学科结构。三是切实

强化乡村幼儿园教师培养。各县（区）可根据事业发展需要

制定幼儿园教师培养规划，落实省教育厅等四部门下发的

《关于加强全省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赣教

发〔2018〕10 号），逐步扩大乡村幼儿园教师培养规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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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区）务必迅速确定 2024 年定向培养乡村教师岗

位信息。2024 年 1 月 29 日前，将《2024 年定向培养乡村教

师岗位需求计划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及《2024 年南昌市定向

培养乡村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岗位设定表》（附件 2）经县

（区）政府部门签章同意后报市教育局人事科。

（三）主动公开政策。各有关县（区）教体局、各招考

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，做到招生政

策公开、招生计划公开、录取信息公开。要让广大考生和考

生家长都了解定向培养乡村中小学教师工作的重要意义、相

关政策和报名录取程序，让更多的优秀中学毕业生踊跃报名

参加乡村教师定向培养，并确保定向培养的乡村教师如期毕

业后能有编有岗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县（区）教育主管部门、各招

生考试管理机构、招生院校要各司其职，密切合作，加强对

招生各个环节的监督检查。考生报名后，各地要成立由招生

考试管理机构为主，有关部门参加的资格审查组，对考生的

报名、录取资格进行审查。已录取的定向生，招生院校和需

求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进行公示，确保招生工作的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。发现弄虚作假的，要严肃处理，取消录取资格。

市教育局人事科联系人：王老师，电话：0791-83986493；

市教育考试院联系人：魏老师，电话：0791-86213989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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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4 年定向培养乡村教师岗位需求计划汇总表

2.2024 年定向培养乡村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岗

位设定表

3.江西省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协议书（样本）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4 年 1 月 16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19 日印发


